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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東科技大學110學年度第四次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委員會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民國111年6月15日（星期三）中午12時10分 

會議地點：有庠科技大樓5樓 10501數位教室B 

主 持 人：主任委員 黃茂全校長                               記錄：謝雅玲 

出席人員：張浚林、郭鴻熹、陳俊宏、張安欣、閆嬰紅、陳保川、李明亮、劉明香、

林尚明、李烱三、周繡玲、王天俊、岳擎天、蘇梓涵、簡國雄、許文昌、

王惠民、廖美惠、郭富良、陳孝清 

缺席人員：鄧碧珍、周啟雄（請假）、何健鵬（請假）、李皓軒 

列 席 者：陳駿騰、夏尚正 

壹、主席報告：（略）。 

貳、宣讀上次會議紀錄及執行情形： 

一、案  由：修正本校「環境安全衛生政策宣言」案，請審議。 

【提案單位：總務處環保暨安全衛生組】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已於111年4月21日公告周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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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案  由：修正本校「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委員會設置辦法」案，請審議。 

【提案單位：總務處環保暨安全衛生組】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已於111年5月20日公告周知。 

三、上次會議－工作報告主席裁示事項： 

（一）請材纖系參考周院長的意見買防爆箱，並負保管的責任問題。 

（二）請材纖系討論化學品方面的處理。 

執行情形： 

（一）材纖系使用之藥品尚不需購置防爆箱，目前以抽氣藥品櫃存放。 

（二）呼籲系上教師購買化學藥品需製備藥品清單、安全資料表，填寫化學藥

品分級管理系統，規劃合格藥品廠商通路提供教師採購。 

主席裁示：徵詢出席者無異議後確認。 

參、工作報告： 

一、安全衛生： 

委員會辦理

事項 
擬辦或執行情形說明 

一、對雇主擬

訂之職業安

全衛生政策

提出建議。 

已於111年4月21日公告周知。 

二、協調、建

議職業安全

衛生管理計

畫。 

本次未討論。 

三、審議安

全、衛生教

育訓練實施

計畫。 

已於111年4月27日辦理「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暨在職教育訓練」，實施對象為

新進工作者（教職員、工讀生、教學助理(TA)）暨108年前到職者，共有32人參

加。 

四、審議作業

環境監測計

畫、監測結

果及採行措

施。 

本學年度預計於111年6月23日辦理。 

五、審議健康

管理、職業

病預防及健

1. 110學年度勞工健康臨場服務： 

(1)第七梯次辦理日期：111年5月11日星期三下午14:00至17:00，共諮詢4位同

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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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促進事

項。 

(2)第八梯次辦理日期：111年6月8日星期三下午14:00至17:00，共諮詢2位同

仁。 

2. 110年度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亞東科技大學健康關懷名冊： 

(1) 111年6月13日統計輕症居家隔離共29位教職員(含兼任)，已結案共18位。 

(2) 111年6月13日統計接觸者居家隔離共29位，已結案共26位。 

(3)請各單位若有接收到正在輕症/密切接觸者居家隔離者，請通報總務處環安組/人

事室，以利進行關懷。 

六、審議各項

安全衛生提

案。 

請詳 肆、討論議案。 

七、審議事業

單位自動檢

查及安全衛

生稽核事

項。 

1. 108年實驗場所查核： 

材纖系111.6.9回覆：目前進度與上次開會相同未更新（60211實驗室、60212實驗

室、60217實驗室、60319實驗室完成使用中藥品清點；60203實驗室、60213實驗

室尚未完成清點）。 

2. 110年11月9日教育部邀請學者專家至本校進行110年度學校「化學品管理」輔

導，相關化學品管理輔導報告-改善執行情形（請詳附件一），將陸續追蹤改善執

行情形（與上次開會相同未更新）。 

3. 110年實驗場所查核： 

(1)查核時間：110年12月13〜20日。 

(2)查核單位：材纖系、機械系、設計系。 

(3)缺失或建議改善事項統計表： 

單位 
缺失或建議改

善事項合計 
已改善 未改善 

材纖系 8 4 4 （與上次開會相同未更新） 

機械系 14 12 2 （與上次開會相同未更新） 

設計系 8 7 1 

(4)單位缺失回覆（請詳附件二）。 

4. 111年4月13日新北市政府勞動檢查處至本校進行第2次新北市大專校院職業安全

衛生管理制度臨場診斷及輔導，缺失及建議事項已於111年6月2日回文，尚有一

缺失-化學品分級管理措施，材料與纖維系尚未改善。 

八、審議機

械、設備或

原料、材料

危害之預防

措施。 

1.材纖系－電熱式蒸汽鍋爐： 

項次  項目  執行情形  

1  
電熱式蒸汽鍋爐是否完成

相關檢查證明  
已交貨，廠商已提供檢查報告書。 

2  

相關人員是否參加「小型

鍋爐操作人員特殊安全衛

生教育訓練」 

材料與纖維系徐桂雲助理已於 110.10.23已

完成訓練並取得證書。 
 

九、審議職業

災害調查報

告。 

本次無報告事項。 

十、考核現場

安全衛生管

理績效。 

本次無報告事項。 

十一、審議承

攬業務安全

110學年度目前共86件採購/工程案填寫承攬商承攬各項業務作業環境安全衛生管理

要點相關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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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管理事

項。 

十二、其他有

關職業安全

衛生管理事

項 

1.已於111年5月25日完成職業安全衛生人員設置(變更)報備。 

 
 

2. 111年教育部大專校院校園環境管理現況調查與執行成效檢核實施計畫： 

(1)已於111年6月8日召開學校自我檢核表填寫說明會議。 

(2)請各相關單位於111年6月30日前繳交「自我檢核表及佐證資料」。 

(3)總務處環保暨安全衛生組預計於111年8月12日前完成線上填報作業。 

 

二、環境保護： 

（一）實驗室廢棄物申報（每月申報）： 

表一 111年3月〜111年5月申報廢棄物產出量統計表 

類別 
廢棄物 

代碼 
廢棄物名稱 

3月 4月 5月 
產出 

單位 
產出重量 

(公噸) 

產出重量 

(公噸) 

產出重量 

(公噸) 

有害特性

認定廢棄

物 

(C類) 

C-0119 
其他含有毒重金屬且超過溶出

標準之混合廢棄物 
0 0 0.0003 電機 

C-0299 其他腐蝕性事業廢棄物混合物 0 0 0 
材纖 

C-0399 其他易燃性事業廢棄物混合物 0 0 0 

C-0599 感染性廢棄物混合物 0.0007 0.0004 0.0003 衛保 

C-0513 
感染性廢棄物(病理、血液、受

污染動物屍體、殘肢及墊料類) 
0 0 0 

護理 

C-0599 感染性廢棄物混合物 0.0027 0.002 0 

一般事業

廢棄物 

(D類) 

D-1502 非有害廢鹼 0.00112 0.000505 0.001 

材纖 
D-1503 非有害廢酸 0.00095 0.00054 0.001 

D-1504 非有害有機廢液或廢溶劑 0.0008 0.0002 0.0005 

D-1799 廢油混合物 0 0.044 0 

D-1503 非有害廢酸 0 0 0 電機 

D-1504 非有害有機廢液或廢溶劑 0 0 0 護理 

D-2601 廢電線電纜 0 0 0 通訊 

混合五金

廢料(E類) 
E-0222 附零組件之廢印刷電路板 0.03592 0 0 

電機 

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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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111年3月〜111年5月申報廢棄物貯存量統計表 

類別 
廢棄物 

代碼 
廢棄物名稱 

3月 4月 5月 
產出 

單位 
貯存重量 

(公噸) 

貯存重量 

(公噸) 

貯存重量 

(公噸) 

有害特性

認定廢棄

物 

(C類) 

C-0119 
其他含有毒重金屬且超過溶出

標準之混合廢棄物 
0.0123 0.0123 0.0126 電機 

C-0299 其他腐蝕性事業廢棄物混合物 0 0 0 
材纖 

C-0399 其他易燃性事業廢棄物混合物 0 0 0 

C-0599 感染性廢棄物混合物 0.0002 0.0001 0 衛保 

C-0513 
感染性廢棄物(病理、血液、受

污染動物屍體、殘肢及墊料類) 
0 0 0 

護理 

C-0599 感染性廢棄物混合物 0 0 0 

一般事業

廢棄物 

(D類) 

D-1502 非有害廢鹼 0.0017 0.002205 0.003205 

材纖 
D-1503 非有害廢酸 0.00898 0.00952 0.01052 

D-1504 非有害有機廢液或廢溶劑 0.011467 0.011667 0.012167 

D-1799 廢油混合物 0 0.044 0.044 

D-1503 非有害廢酸 0.027 0.027 0.027 電機 

D-1504 非有害有機廢液或廢溶劑 0 0 0 護理 

D-2601 廢電線電纜 0.26944 0.26944 0.26944 通訊 

混合五金

廢料(E類) 
E-0222 附零組件之廢印刷電路板 0.30091 0.30091 0.30091 

電機 

電子 

 

（二）111年有庠大樓污水處理設施放流水水質檢驗，如下表三： 

表三 111年3月23採樣檢測報告數據 

檢測項目 檢測值 法規標準 檢測結果 

大腸桿菌群(CFU/100mL) <10 200,000 

均合格 

水溫(℃) 21.1 35℃以下 

氫離子濃度指數 6.9 6〜9 

懸浮固體(mg/L) 8.8 30 

生化需氧量(mg/L) 6.7 30 

化學需氧量(mg/L) 44.3 100 

主席裁示：由總務處召開會議，請材料與纖維系、機械工程系參加討論有關一、安全

衛生→委員會辦理事項（七、審議事業單位自動檢查及安全衛生稽核事項

）未改善事項。 

肆、討論議案： 

一、案  由：訂定本校「呼吸防護計畫（草案）」，請審議。 

【提案單位：總務處環保暨安全衛生組】 

說  明： 

（一）依據「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277-1 條規定辦理，事業單位勞工

人數達二百人以上者，雇主應依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相關指引，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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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防護計畫，並據以執行。 

（二）參考勞動部「呼吸防護計畫及採行措施指引」、教育部編訂「各級學

校呼吸防護計畫程序書及相關附表」訂定。 

（三）「呼吸防護計畫（草案）」逐條說明，如下： 

項次 內容 說明 

1 一、目的：教職員工於有害環境作業需使用呼吸防護具時，應依其作

業環境空氣中有害物之特性，採取適當之呼吸防護措施，

訂定呼吸防護計畫據以推動，並指派具有呼吸防護相關知

能之專人負責執行。 

訂定本計畫的目的。 

2 二、範圍：全校有害環境需使用呼吸防護具之作業場所均適用之。 本計畫適用的範圍。 

3 三、定義： 

（一）有害環境：指無法以工程控制或行政管理有效控制空氣中

之有害氣體、蒸氣及粉塵之濃度，且符合下列情形之一

者： 

1.作業場所之有害物濃度超過八小時日時量平均容許濃度之

二分之一。 

2.作業性質具有臨時性、緊急性，其有害物濃度有超過容許

暴露濃度之虞，或無法確認有害物及其濃度之環境。 

3.氧氣濃度未達百分之十八之缺氧環境，或其他對生命、健

康有立即危害之虞環境。 

（二）危害比(HR)：空氣中有害物濃度/該污染物之容許暴露標

準。 

名詞的定義說明。 

4 四、權責： 

（一）總務處環保暨安全衛生組： 

1.制/修訂呼吸防護計畫。 

2.協助規劃危害辨識及暴露評估。 

3.協助各系/中心呼吸防護具之選用。 

4.協助規劃全校性呼吸防護具教育訓練。 

5.勞工健康服務人員實施生理評估 

（二）各系/中心： 

1.規劃危害辨識及暴露評估。 

2.實施呼吸防護具選用評估，並教導要求所屬確實使用。 

3.舉辦呼吸防護具佩戴密合度檢測。 

（三）教職員生： 

1.配合生理評估之調查。 

2.遵守各作業場所之呼吸防護具佩戴規定。 

3.接受呼吸防護具佩戴密合度檢測。 

4.接受呼吸防護具教育訓練。 

各相關人員的權責。 

5 五、作業內容： 

（一）呼吸防護計畫作業流程： 

呼吸防護計畫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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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圖 權責單位 使用文件/表單

危害辨識及暴露評估

每年實施成效評估及檢討

呼吸防護用具選用評估

呼吸防護用具維護管理及
保存

依據評估結果

決定選用呼吸防護具

呼吸防護用具密合度測試

呼吸防護教育訓練

呼吸生理評估

用適

總務處環保暨安全衛生組
及各系/中心

各系/中心

各系/中心

總務處環保暨安全衛生組

各系/中心

總務處環保暨安全衛生組
及各系/中心

總務處環保暨安全衛生組
及各系/中心

總務處環保暨安全衛生組
及各系/中心

暴露評估表

呼吸防護用具密合度
測試表

生理評估調查表
生理調查統計表

呼吸防護用具選用評
估表

不
適
用

是否屬有害環境

是

紀錄保存

總務處環保暨安全衛生組
及各系/中心

總務處環保暨安全衛生組
及各系/中心

不屬於呼吸防
護計畫之規範

否

 
 

6 五、作業內容： 

（二）危害辨識及暴露評估（附表一）： 

1.危害辨識：應包含下列事項： 

(1)空氣中有害物之名稱及濃度。 

(2)有害物在空氣中為粒狀、氣狀或其他狀態。 

(3)作業型態及內容。 

(4)是否為缺氧環境或對勞工生命、健康造成立即危害之環

境。 

(5)作業環境中是否有易燃氣體、易爆氣體，或環境易受不

同大氣壓力、高低溫等影響。 

2.暴露評估： 

(1)符合勞工作業環境監測實施辦法所列之作業場所，依規

定辦理作業環境監測之評估。 

(2)符合國家標準CNS 15030化學品分類，具有健康危害之

化學品者，依危害性化學品評估及分級管理辦法規定，

辦理暴露評估。 

(3)從事臨時性、短暫性或維修保養等非經常性作業之勞

工，應視其不同作業環境及特性，實施必要之監測及評

估，掌握勞工實際暴露實態。 

(4)於發生事故緊急應變時，需進入災區執行搶救、止漏或

其他緊急處置任務之勞工，應評估其可能之最嚴重暴露

情境，確保依各狀況所選用之防護具可提供戴用人員充

分之防護。 

執行危害辨識及暴露評估判

斷是否為需使用呼吸防護具

之作業場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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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五、作業內容： 

（三）防護具之選擇： 

1.呼吸防護具選用步驟： 
危害

有害物缺氧

非立即致危濃度環
境

緊急狀況或立即致
危濃度環境

全面體正壓或壓力
需求型自攜式呼吸

防護具

正壓或壓力需求型
輸氣管面罩 + 輔助

呼吸防護具

氣狀物粒狀物
粒狀物
氣狀物

輸氣式
輸氣管式/
淨氣式複合

輸氣管式/
淨氣式複合

輸氣管式

淨氣式淨氣式淨氣式

防毒面具
防塵/防毒
兼用式

防塵面罩
動力淨氣式
呼吸防護具

1.計算危害比(HR)：
   HR=有害物濃度/容許暴露濃度。
2.確認指定防護係數(APF)：
   依據HR值選擇具有適當指定防護係數之防護具，指定防護係數建議值必須大於HR。  

呼吸防護具選用步驟。 

8 五、作業內容： 

（三）防護具之選擇： 

2.決定呼吸防護具的類型（附表二）： 

(1)存在對生命、健康造成立即危害之環境或危害比＞1

者：對於人員暴露於可能會對生命、健康造成立即危害

之有害物濃度或缺氧環境（氧氣濃度未達18%）或第三

級管理等，應提供供氣式或自給式呼吸防護具使作業人

員使用。 

(2)非屬對生命、健康造成立即危害之環境或危害比＞1/2

且＜1者：對於空氣中有害物之防護，雇主須提供供氣

式或淨氣式呼吸防護具，依暴露有害物之種類、濃度及

防護具之防護效能等資料，選用適當供氣式或淨氣式呼

吸防護具。 

(3)非屬對生命、健康造成立即危害之環境或危害比＜1/2

者：對於空氣中害害物之防護，雇主須提供淨氣式呼吸

防護具，依暴露有害物之種類、濃度及防護具之防護效

能等資料，選用適當淨氣式呼吸防護具。 

依環境現況或危害比決定呼

吸防護具的類型。 

9 五、作業內容： 

（三）防護具之選擇： 

3.教職員生健康狀況調查及生理評估（附表三、四）： 

選擇使用半面體或全面體等緊密貼合式呼吸防護具時，應

依作業人員生理狀況及防護需求，實施生理評估及密合度

測試： 

(1)生理評估： 

A.由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人員、從事勞工健康服務之醫護

人員及相關部門人員，共同訂定適合其作業型態之生

理評估方法、內容及需進一步轉介醫師進行醫學評估

之機制。 

B.學校應提供醫護人員實施生理或醫學評估所需資訊，

選擇使用半面體或全面體等

緊密貼合式呼吸防護具時，

應依作業人員生理狀況及防

護需求，實施生理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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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須保護受評估者之個人隱私。 

C.由勞工健康服務醫師評估後，結果不適合佩戴相關呼

吸防護具者，建議可使用動力濾淨式呼吸防護具

(Powered air purifying respirator, PAPR)，若仍不符合使

用，則應重新進行工作調整，分配至不須使用呼吸防

護具之地點操作或工作。 

10 五、作業內容： 

（三）防護具之選擇： 

4.密合度測試（附表五、六）： 

判定呼吸防護具和使用者面部的密合程度，以確保防護效

能。 

(1)測試時機及頻率： 

A.首次或重新選擇呼吸防護具時。 

B.每年至少測試一次。 

C.勞工之生理變化會影響面體密合時。 

D.勞工反映密合有問題時。 

E.各單位工作場所負責人、總務處環保暨安全衛生組或

勞工健康服務人員認為佩戴者密合情形有改變時。 

(2)實施方法： 

本校採定性密合度測試，每年至少定期進行一次測試。

平時則在每次口罩戴用前以正負壓檢點方式來檢查呼吸

防護具是否密合即可。 

(3)測試方法： 

空氣中有害物可區分為粒狀及氣狀兩大類，當進行定性

密合度測試時，應選擇對應之試劑進行測試，並將測試

結果進行通過或不通過之判定。 

(4)定性密合度測試： 

利用受測者嗅覺或味覺主觀判斷是否有測試氣體洩漏進

入面體內。 

呼吸防護具的密合度測試，

判定呼吸防護具和使用者面

部的密合程度，以確保防護

效能。 

11 五、作業內容： 

（四）防護具之使用： 

1.教導教職員生正確之呼吸防護具佩戴及使用方法。 

2.每次佩戴呼吸防護具應該要進行簡易的正、負壓檢點以確

定是否佩戴正確。 

3.密合度檢點方法： 

包含正壓及負壓檢點兩種方式，兩者於檢點時均需進行，

並依下列規定辦理： 

(1)正壓檢點的方式 以佩戴者將出氣閥以手掌或其他適當

方式封閉後，再緩慢吐氣，若面體內的壓力能達到並維

持正壓，空氣無向外洩漏的現象，即表示面體與臉頰密

合良好。 

(2)負壓檢點的方式 以佩戴者使用適當的方式阻斷進氣，

再緩慢吸氣，使得面體輕微凹陷，若在10秒鐘內面體仍

保持輕微凹陷，且無空氣內洩的跡象，即可判定該防護

具通過檢點。 

4.呼吸防護具或防護器具應置備足夠使用數量，個人使用之

防護具應置備與作業人數相同或以上之數量，並以個人專

用為原則。 

 

 

呼吸防護具的使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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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五、作業內容： 

（五）各系/中心工作場所負責人應依以下原則實施呼吸防護具之

維護及管理，以確保呼吸防護具之防護效能。 

1.檢查各零件是否損壞或缺少。 

2.保持清潔，並予必要之消毒；經常檢查，保持其性能，不

用時並妥予保存。 

3.清潔受污染的呼吸防護具。 

4.儲存在適當的場所。 

各系/中心工作場所負責人

應實施呼吸防護具之維護及

管理，以確保呼吸防護具之

防護效能。 

13 五、作業內容： 

（六）呼吸防護教育訓練： 

為使教職員生能夠確實的對呼吸防護具使用及管理方法有

所瞭解，教育訓練應包含工作過程中有害物或危害狀況之

說明、防護具選擇結果、防護具使用、保養、維護的方

法、密合度測試的目的、作法及相關的管理規範。 

使用呼吸防護具之人員教育

訓練。 

14 五、作業內容： 

（七）成效評估及改善： 

1.教職員生如遇呼吸防護具問題應向相關單位反映。 

2.每年對於呼吸防護計畫進行評估及檢討。 

本計畫的成效評估及改善。 

15 六、本計畫經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委員會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

發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計畫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

後發布實施。 

16 附表一 

 
 

附表一  呼吸防護計畫暴露

評估表 

17 附表二 

 
 
 
 
 
 
 
 

附表二  作業場所危害調查

及呼吸防護具選用

評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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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附表三 

 
 

 

附表三  生理評估問卷 

1.第一部分：由執行呼吸防

護計畫相關人員填寫。 

2.第二部分：由作業人員填

寫。 

3.第三部分：由戴用「全面

體面罩」及「自攜式呼吸

防護具」的作業人員填

寫。 

4.第四部分：以下由執行生

理評估或醫學評估之醫護

人員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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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附表四 

 

附表四  生理評估結果彙整

表 

20 附表五 

 

附表五  定性密合度測試結

果 

21 附表六 

 

附表六  密合度測試結果彙

整表 

 

（四）「呼吸防護計畫（草案）」全文，請詳附件三。 

（五）敬請審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發布實施。 

決  議：照案通過。 

伍、臨時動議：（無）。 

陸、散  會：（中午12時35分）。 


